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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文件

项目名称：建筑消防报警系统雷电防护采购项目
招标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

2016年8月3日

招标文件
招标项目名称：建筑消防报警系统雷电防护采购项目

发标时间：2016年8月3日星期三
一、    投标邀请

招标方式：
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，本职能处室对建筑消防报警系统雷电防护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。

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，标书一式二份，用单独的信封密封，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，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，以专人送达为宜。
1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地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（行政楼B111室）
2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时间：2016年8月9日9：00--11：00，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。
3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标时间和地点：2016年8月下旬，采取公开开、评标，地点：校资产处。
4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、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。
5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，请在2016年8月9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。
6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招标方地址：上海市龙腾路333号    邮编：201620
7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联系人：高丹    电话：67791017

8.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无效投标。
1）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；
2）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；
3）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；
4）不符合国家、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。

附：     招标要求

1、松江校区建筑消防报警系统设备清单及数量，详见下表

	序号
	分布楼宇
	火灾报警主机序号
	24V电源数
	报警回路数
	多线模块数
	区域机联网
	楼层显示器

	1
	行政楼C楼
	JB-2002
	2
	11
	13
	1
	

	2
	
	*中央控制机
	
	
	
	
	

	3
	
	*JB-3208B（挂壁）
	
	
	
	1
	

	4
	实训5号楼
	2Y-48A
	2
	1
	6
	1
	

	5
	实训3号楼
	*JB-1501A
	2
	17
	
	1
	

	6
	体育馆
	*JB-1501A
	2
	2
	2
	1
	

	7
	艺术楼
	JB-3101B
	1
	1
	4
	1
	

	8
	图书馆
	JB-2002
	3
	7
	7
	1
	1

	9
	航飞楼
	*JB-3208B
	2
	5
	7
	1
	1

	
	小计
	14
	44
	39
	8
	2


2、目标：增强完善松江校区建筑消防报警系统防雷电功能，全系统达到B级防护等级
3、工期：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
4、资质（同时具备）：
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；
（2）具有从业资质和丰富实际经验的应急抢修响应能力队伍。
5、质保期：验收日起36个月

6、其他
（1）对“松江校区建筑消防报警系统设备清单及数量”表中无“*”的原设备，提供更新后的再接服务。
（2）本招标书应视为项目的最低要求。如有遗漏，投标方应予以补充，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方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服务；本标书在内容或技术要求上如果存在错误（包括印刷错误），投标方可在投标书中提出，经双方确认后可对该错误内容或技术要求进行修正。
二、工程标准
1、符合国家各类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、《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、《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》等

2、符合各类地方法律

《上海市雷电防护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建（构）筑物防雷工程设计审核、验收实施办法》等

3、符合各类国家标准

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50057-2010

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》             GB50343-2012

《通信局（站）雷电过电压保护工程设计规范》     YD/T5098-2001   

《低压电器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50054-2011  
《民用建筑电器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JGJ/T19-95    
《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50052-2009
《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》           GB50601-2010

《雷电防护第一部分:总则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GB/T21714.1

《雷电防护第三部分：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》 GB/T21714.3

《雷电防护第四部分: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》     GB/T21714.4
……等

三、违约责任
中标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任一事件，招标方将追究中标方法律责任，承担由此造成的学校一切损失，及招标方终止项目合同。
1、未按投标承诺执行的；
2、因工程实施原因，造成消防系统设施、设备故障的；
3、无故拖延工期并引发后果的。
四、投标与验收

1、投标文件中须有该项目的设计和施工的完整方案；

2、中标方在验收前须提交完整的施工图纸，各产品合格证、说明书等资料； 

3、依照本项目约定的各类标准开展验收；

4、其他必须的材料。

五、费用支付
中标方向我校开据该项目全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校方于项目完成验收十个工作日后一次性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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